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４０００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

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即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逐日累加）； 基金份额持有

人日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１００００

）

＊

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计算结果保留到

分，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尾）。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前一个工作日在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登记在册的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

简称“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管理人将对每位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拥有的累计

收益进行集中支付， 并按

１

元面值直接结转为基金份

额，不进行现金支付。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对投资

人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

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结转免收手续费。

注：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收益每日进行分配，并于每月的第一个工作日集中按

１

元面

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上次收益结转日至当月结转日的前一日，特殊情

况将另行公告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渠道

１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５７８

、

４００－６２８－５８８８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

２

、代销机构客户服务电话：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３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９５５８８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６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８

）、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

１１１８５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９５５２６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９５５５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５９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中信建投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９５５０３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７５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地区：

０７５５－２５８２２６６６

、全国（深圳

外）：

８００－８１０－８８６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东海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中信万通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９５５６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７７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９５５３８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宏源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３２６

）。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

２０１１

年第

８

号）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长盛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８００１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和《长盛货币

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

期

２０１１－０８－０１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０７－０１

至

２０１１－０７－３１

止

注：本基金管理人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将投资者所拥有的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累计待结转收益进行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直接结转为基金份额，不进行现金

支付。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待结转收益

＝∑

投资者日待结转

收益（即基金份额持有人日待结转收益逐日

累加）， 投资者日待结转收益

＝

（投资者当日

所持有的基金份额

＋

当日累计待结转收益）

×

当日基金收益

／

（当日基金总份额

＋

所有待结

转收益）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收益支付对象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在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为收益再投资方式，投

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起可查询及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基金

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

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手续费。

注：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一、提示

１

、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的规定，投资者当日申购的本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

回的本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２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定于每月第一个工作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

份额。 如遇特殊情况，将另行公告。

二、咨询办法

１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２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３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０１０－６２３５００８８

４

、本基金销售机构：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江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Ａ

股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８ Ａ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３８

Ｈ

股证券代码：

０９９８ Ｈ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Ｈ

股配股发行结果及配股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

公司网站刊登的

Ｈ

股配股建议公告，向

Ｈ

股股东按照每

１０

股现有

Ｈ

股配发

２．０

股

Ｈ

股的股

份比例配售。 本次

Ｈ

股配股可配股份数量为

２

，

４８０

，

３６０

，

４９６

股，实际配股股份数量为

２

，

４８０

，

３６０

，

４９６

股。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Ｈ

股配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结束。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下午四时整， 本行已收到

Ｈ

股股东

２３

，

７７５

份有效申购，实际认配股份为

２

，

４３１

，

５０８

，

４３０

股，占

Ｈ

股可配售股份数量

９８．０３％

；本行额外

Ｈ

股配股申请中实际可配股份数量为

４８

，

８５２

，

０６６

股，已收到

２５

，

０３０

份额

外

Ｈ

股配股有效申购，认配股份共计

６

，

１０７

，

６３７

，

４７６

股。

Ｈ

股配股有效申购和额外有效申购

共计

８

，

５３９

，

１４５

，

９０６

股，占

Ｈ

股可配股份数量的

３４４．２７％

。

Ｈ

股发行获得超额认购。在超额认

购的情况下，

Ｈ

股承销商承销义务已履行。

已缴足股款的

Ｈ

股配股股票及全部或部分未成功获配的额外

Ｈ

股配股申请的退款支

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以平邮方式寄发至相关权利人的注册地址。 缴足股款的

Ｈ

股配股股

份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开始上市交易。

本行本次

Ａ＋Ｈ

配股前及配股后的股份结构变化如附表所示。

本次

Ａ

股配股发行与

Ｈ

股配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分别为人民币

１７

，

５６１

，

１６２

，

８７１．７２

元及港币

９

，

９４６

，

３２８

，

２４０．８３

元 （相当于人民币

８

，

２２５

，

２１５

，

６０２．０４

元， 按

１．００

港币兑人民币

０．８２６９６

元计算，仅供参考；下同）。本次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发行的费用（包括财务顾问费、承销

佣金、印刷、注册、翻译、法律、会计费用、发行登记费、信息披露费等）分别约为人民币

７３

，

３４８

，

３６９．５０

元和港币

５５

，

９８１

，

３２１．４３

元（相当于约人民币

４６

，

２９４

，

３１３．５７

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本行已收到本次配股股份的所有认购股款。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一日

附表：本行本次

Ａ＋Ｈ

配股前及配股后的股份结构变化

股份类别

本次配股前 本次配股增加 本次配股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２

，

１３８

，

１７９

，

２０３ ５．４８ ０ ２

，

１３８

，

１７９

，

２０３ ４．５７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股

２１３

，

８３５

，

３４１ ０．５５ ０ ２１３

，

８３５

，

３４１ ０．４６

３

、境外法人持股

１

，

９２４

，

３４３

，

８６２ ４．９３ ０ １

，

９２４

，

３４３

，

８６２ ４．１１

二、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３６

，

８９５

，

１６４

，

８５１ ９４．５２ ７

，

７５３

，

９８２

，

９８０ ４４

，

６４９

，

１４７

，

８３１ ９５．４３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６

，

４１７

，

７０６

，

２３２ ６７．６８ ５

，

２７３

，

６２２

，

４８４ ３１

，

６９１

，

３２８

，

７１６ ６７．７３

２

、 境外上市外资股

（

Ｈ

股）

１０

，

４７７

，

４５８

，

６１９ ２６．８４ ２

，

４８０

，

３６０

，

４９６ １２

，

９５７

，

８１９

，

１１５ ２７．７０

三、股份总数

３９

，

０３３

，

３４４

，

０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７

，

７５３

，

９８２

，

９８０ ４６

，

７８７

，

３２７

，

０３４ １００．００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１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

，

２８４

，

４０８

，

４３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９５％

。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７１９

号”文核准，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本公司”或“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１

，

３０１

，

１７８

，

２７３

股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发行价格为

３．４６

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公司

完成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托管工作；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在限售期内予以

锁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惠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李东生先生认购的

８６

，

７１９

，

６５４

股

和

７２

，

２５４

，

４００

股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起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 其余

８

名认购对象认购的

１

，

１４２

，

２０４

，

２１９

股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起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二、本次发行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本公司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份总数

４

，

２３８

，

１０９

，

４１７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股份

１０

股，共计

转增

４

，

２３８

，

１０９

，

４１７

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８

，

４７６

，

２１８

，

８３４

股。 （详见本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５

月

１３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实施公告》）

本次发行产生的限售股份在上述转增完成前后的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转增前持有的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份

转增后持有的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份

可上市交易时间

１

惠州市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８６

，

７１９

，

６５４ １７３

，

４３９

，

３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

２

李东生

７２

，

２５４

，

４００ １４４

，

５０８

，

８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

３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

２４１

，

２８３

，

２３６ ４８２

，

５６６

，

４７２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４

西部建元控股有限公

司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５

盟科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６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

司

１４４

，

５０８

，

６７１ ２８９

，

０１７

，

３４２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７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

公司

１４４

，

５０８

，

６７１ ２８９

，

０１７

，

３４２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８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１４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９

上海融晟置业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

８６

，

７１０

，

０００ １７３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１０

深圳市海谷神动漫设

计有限公司

６０

，

６９３

，

６４１ １２１

，

３８７

，

２８２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合计

－ １

，

３０１

，

１７８

，

２７３ ２

，

６０２

，

３５６

，

５４６ －

三、本次解除限售的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

的数量（股）

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

数占无限

售条件股

份的比例

（

％

）

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时间

１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

本投资有限公司

４８２

，

５６６

，

４７２ ４８２

，

５６６

，

４７２ ８．５６％ ５．６９％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２

西部建元控股有限

公司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６７％ ３．７８％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３

盟科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６７％ ３．７８％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４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

公司

２８９

，

０１７

，

３４２ ２８９

，

０１７

，

３４２ ５．１２％ ３．４１％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５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

限公司

２８９

，

０１７

，

３４２ ２８９

，

０１７

，

３４２ ５．１２％ ３．４１％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６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２８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１２％ ３．４１％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７

上海融晟置业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

１７３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１７３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３．０８％ ２．０５％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８

深圳市海谷神动漫

设计有限公司

１２１

，

３８７

，

２８２ １２１

，

３８７

，

２８２ ２．１５％ １．４３％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合 计

－ ２

，

２８４

，

４０８

，

４３８ ２

，

２８４

，

４０８

，

４３８ ４０．５１％ ２６．９５％ －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的股本结构表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变动 本次解除限售后

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８３６

，

５６１

，

３４２ ３３．４６％ －２

，

２８４

，

４０８

，

４３８ ５５２

，

１５２

，

９０４ ６．５１％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７５１

，

４５６

，

６５０ ８．８７％ －５７８

，

０１７

，

３４２ １７３

，

４３９

，

３０８ ２．０５％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

，

９７７

，

０９９

，

８９６ ２３．３２％ －１

，

７０６

，

３９１

，

０９６ ２７０

，

７０８

，

８００ ３．１９％

其中：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１

，

７０６

，

３９１

，

０９６ ２０．１３％ －１

，

７０６

，

３９１

，

０９６ ０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７０

，

７０８

，

８００ ３．１９％ ０ ２７０

，

７０８

，

８００ ３．１９％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５

、高管股份

１０８

，

００４

，

７９６ １．２７％ ０ １０８

，

００４

，

７９６ １．２７％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

，

６３９

，

６５７

，

４９２ ６６．５４％ ２

，

２８４

，

４０８

，

４３８ ７

，

９２４

，

０６５

，

９３０ ９３．４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６３９

，

６５７

，

４９２ ６６．５４％ ２

，

２８４

，

４０８

，

４３８ ７

，

９２４

，

０６５

，

９３０ ９３．４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４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８

，

４７６

，

２１８

，

８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０ ８

，

４７６

，

２１８

，

８３４ １００．００％

五、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本次发行中的法定承诺，即：在限售期内没有

减持通过本次发行取得的限售股份，除该等法定承诺外，该等股东在本次发行中没有其它承诺

事项。

该等股东不存在占用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的情况， 本公司也不存在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等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特此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8

2011

年

8

月

1

日 星期一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证券代码：

600039

公告编号：

2011-021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报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披露了《四川路桥发行股份实施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

预案》（以下简称

"

重组预案

"

），公司股票已于该日复牌。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四川省铁路产业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完成资产剥离后的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100%

股权。具体详见公司

2011

年

5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编号为

2011-017

号的董事会决议及相

关公告。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风险因素及审批事项， 公司已在重组预案中详细披露。

目前，公司正在进行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资产剥离、审计、资产评估以及盈利预测等工作，待

相关工作完成并形成方案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将根据重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2011-066

号

债券代码：

126019

债券简称：

09

长虹债

权证代码：

580027

权证简称：长虹

CWB1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虹

CWB1

”

认股权证交易不活跃账户特别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的约定，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

（交易代码：

580027

，行权代码：

582027

）的最后交易日为

2011

年

8

月

11

日（星期四），从

2011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五）开始停止交易。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具体为：

2011

年

8

月

12

日、

8

月

15

日、

8

月

16

日、

8

月

17

日、

8

月

18

日五个交易日。

为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在此郑重提醒持有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且交易不

活跃账户持有人关注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的最后交易日期和行权期。

如有疑问，请于工作时间（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9

：

00-12

：

00

、下午

1

：

00-5

：

00

）拨打投资者热

线电话：

0816－2410001

、

0816－2410002

、

0816－2410003

、

0816－2410004

、

0816－2410005

、

0816－

2410006

咨询，投资者仍可拨打公司原投资者咨询电话

0816-2418486

咨询公司认股权证行权

及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2011-065

号

债券代码：

126019

债券简称：

09

长虹债

权证代码：

580027

权证简称：长虹

CWB1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虹

CWB1

”认股权证行权特别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的约定，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

（交易代码：

580027

， 行权代码：

582027

） 的行权期具体为

2011

年

8

月

12

日、

15

日、

16

日、

17

日、

18

日五个交易日。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的最后交易日为

2011

年

8

月

11

日（星期四），从

2011

年

8

月

12

日（含该日）开始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将停止交易。 在上述行权期内，四川长

虹

A

股股票（股票代码：

600839

）、四川长虹

09

长虹债（公司债代码：

126019

）仍正常交易（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经

2011

年

6

月

24

日除权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2.79

元

/

股，行权比

例为

1

：

1.87

。 在

2011

年

8

月

12

日、

15

日、

16

日、

17

日、

18

日五个交易日内， 投资者每持有

1

份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有权认购

1.87

股四川长虹

A

股股票，认购价格为

2.79

元

/

股。 按照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比例计算的四川长虹

A

股股票不足

1

股的部分予以舍弃处理，成

功行权获得的股票可以在次一交易日上市交易。

2011

年

8

月

18

日

15

：

00

为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行权终止日的行权结束时点，截至该时

点尚未行权的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将被全部注销，提请投资者注意。

如有疑问，请于工作时间（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9

：

00-12

：

00

、下午

1

：

00-5

：

00

）拨打投资者热

线电话：

0816－2410001

、

0816－2410002

、

0816－2410003

、

0816－2410004

、

0816－2410005

、

0816－

2410006

咨询，投资者仍可拨打公司原投资者咨询电话

0816-2418486

咨询公司认股权证行权

及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342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2011-032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联系电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更好的开展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投资者关系活动，自即日

起本公司投资者关系联系电话变更如下：

1

、原投资者关系联系电话

0312-8608899

，现变更为

0312-8608520

；

2

、 本公司其他信息不做变更， 其他信息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概况。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0019

、

200019

证券简称：深深宝

A

、

B

公告编号：

2011-29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重大事项进展暨股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7

日发布了《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重大事项停牌公

告》，公告公司正在筹划转让参股企业深圳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股权事项，该事项属于《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范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深深宝

A

、

B

，证券

代码：

000019

、

200019

）已于

2011

年

7

月

7

日起开始停牌。根据相关规定，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时间不超过

30

天。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尚未完成，公司股票继续停牌且不晚于

2011

年

8

月

5

日复牌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成功实施将有利于公司集中资源发展主业， 进一步增强主业盈利能

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369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1-45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同时披露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

牌暨进展公告》，本公司与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大重组事宜，经与相关各方协商，已初

步拟定本次重大事项的框架性方案，并确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采取吸收合并方式，但因该

重大事项尚须向有关部门进行政策咨询，并需获得相关部门的同意，相关程序比较复杂。因

此，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尽力促使本次重组顺利进行，经公司申请，自

2011

年

4

月

6

日起本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目前，本公司正在与相关各方就重大重组方案细节进行磋商和完善，并向有关部门进

行政策咨询，因此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28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2011－62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2010

年

8

月

3

日起停牌。 自停牌之日起，公

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目前，公司仍需就重大资产重组的某些

事项与有关方面作进一步地协调和沟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八月一日

股票代码：

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11-031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和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到股东鸿信行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鸿信行

"

）解除质押和质押的通知，具体内容为：

一、鸿信行为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焦作健康元

"

）

3

亿港币贷款提

供担保质押给南洋商业银行的本公司股份

211,993,200

股（详见公告临

2009-004,

原质押股

份数量

176,661,000

股经

2010

年

4

月

15

日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质押股份数量为

211,993,200

股）已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了解除质押手续。

二、 同时，鸿信行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11,993,200

股质押给南洋商业银行，为焦作健康

元原有

3

亿港币贷款及新增

1

亿港币贷款一并提供担保（详见公告临

2011-022

）。 鸿信行

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将上述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

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7

月

29

日，期限至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截止本公告日

,

鸿信行持有本公司

211,993,200

股股份已全部质押，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6.43%

。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一日

股票代码：

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11-032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准实施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等议案，并于

2011

年

2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刊登了《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

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1-010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规定，现将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11

年

7

月

31

日止，公司已回购股份数量为

26,858,5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约为

2.0387％

，回购的最高价为

11.33

元

/

股，最低价为

8.60

元

/

股，支付总金额约为

28,

227.00

万元（含印花税、佣金）。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960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股

2011-037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我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因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8

月

1

日停牌

1

天；

2011

年

8

月

2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正常停牌

1

天，

2011

年

8

月

3

日

本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176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1-043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

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投票结束后，根据发行后的公司股本、股份总数及股权比例变动情况修改

《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等相关事宜。

2011

年

7

月

26

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16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2011

年

7

月

29

日，公司已完成了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领取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均由增资前的

19,520.3822

万元增至

21,

221.3822

万元

,

股份总数由增资前的

19,520.3822

万股增至

21,221.3822

万股，其余登记事项不

变。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八月一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基金网上直销汇款支付业务增加建行收款账户的公告

为了进一步方便投资者投资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本公司

"

）旗下的开放

式基金， 本公司面向嘉实基金汇款支付所支持的银行借记卡持卡人 （详见嘉实基金相关公

告）推出增加中国建设银行汇款接收专户为嘉实网上直销汇款支付业务收款账户的业务。

一、业务开通时间

2011

年

8

月

1

日起

二、业务开通范围

本公司网上直销汇款支付业务所支持的全部银行卡（详见嘉实基金相关公告）。

三、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嘉实网上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

四、操作规定

1.

持有汇款支付所支持银行卡的个人投资者

,

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jsfund.cn)

，按照提

示申请开通汇款支付方式的网上交易账户。

2.

完成上述手续后，投资者即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按照有关提示办理本公司旗下有关开

放式基金的交易及查询等业务。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提交的申购业务办理时间截止

为

T

日

15:00

（

T

日为有效申请工作日，下同），申购以

T

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

额。 认购业务的截止时间以发售公告为准。 即使申请的全额资金已到账，但如果申请已超过

截止时间，均视为

T+1

日的申请。

3.

申

/

认购的资金需要从开通该银行汇款支付方式时预留的银行账户（从其它银行账户

汇款无效）通过网上银行转账或通过银行网点柜台汇款（但对于中国银行和江苏银行来说，

只有网上银行转账汇款有效，柜台转账汇款无效）至嘉实基金网上直销汇款接收专户。 本公

司无法及时识别投资者身份的汇款到账资金无效，现金汇款无效，无效资金将被退回。 投资

者于

T

日通过汇款支付方式提交的申

/

认购申请，

T

日

15:00

足额资金已到账者， 该申请方为

有效申请。 由于申请不允许延期，所以

T

日

15:00

未有足额资金到账的申请将被视为无效申

请。 汇款接收专户信息如下：

（

1

）网上直销汇款接收专户

-

工行账户

户名：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账号：

0200080719027306212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城支行

（

2

）网上直销汇款接收专户

-

建行账户

户名：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账号：

11001069700053005364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安里支行

本公司指定的网上直销汇款接收专户的信息以本公司的公告或网站通知为准。 投资者

可根据自身银行卡使用情况，选择相应的银行收款账户进行转账汇款，发生的银行转账汇款

手续费用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已成功开通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汇款支付业务、并按规

则将资金汇至嘉实基金网上直销汇款接收专户的， 本公司将于最后一笔资金到账后第

7

个

工作日将全部可用余额自动发起退款申请， 资金一般于下一个工作日划往投资者开户时预

留的银行账户。

五、有关费率

本公司的网上直销汇款支付业务，执行个人网上直销交易的费率标准：

1.

个人投资者通过嘉实网上直销汇款支付方式，申购本公司旗下所有非零申购费率的基

金的申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

0.6％

。 但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

公告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低于

0.6%

时，按实际费率收取申购费。

2.

零申购费率基金的申购及赎回费率均为零。

3.

零申购费率基金转换为非零申购费率基金的转换费：转换费率为

0.6%

，但基金招募说

明书及相关公告规定的相应零申购费率基金转换为非零申购费率基金的申购费率低于

0.6%

时，按实际申购费率支付转换费。

4.

基金赎回、分红以及其它基金之间的转换费率，依照相应基金有关公告的规定执行。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投资者通过汇款支付方式进行基金认

/

申购交易时， 发生的银行转账汇款手续费用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免长途话费）， 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jsfund.cn

或网上交易频道

https://trade.jsfund.cn

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1

日


